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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盐业管理办法  

（1992 年 5 月 11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58 号公布 根据 1997 年 12 月 26

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85 号公布的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吉林省盐

业管理办法〉的决定修改）  

   

   第一条 为加强盐业管理，保证盐的生产和运销的正常秩

序，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用盐的需要，根据国务院《盐业管

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 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从事盐的生产、加工、使用和经营活

动，均须遵守本办法。  

  第三条 省盐务管理局是负责全省盐业工作的行政主管部

门。  

  各市、地、州、县盐务管理局是本行政区域盐业工作的行政

主管部门，负责本办法的实施。  

  第四条 全省各类用盐，在国家和省计划指导下，由省盐务

管理局归口管理，统一分配调拨，并负责组织衔接和落实。  

  第五条 盐的批发业务，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。其他任

何单位、团体和个人不得从事批发活动。各批发单位应按省盐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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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的安排组织购货，并按经济区域进行批发。  

  第六条 食盐的零售业务，在城镇及农、林、牧、渔场，由

国营粮食企业、国营（集体）商业企业负责；在农村，由供销合

作社、粮食所负责。  

  各零售单位，必须把食盐列为必备商品，到指定批发单位进

货，保持合理库存，保证市场供应。  

  个体工商户代销食盐，必须经县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

签发《个体工商户代销食盐许可证》，到指定批发单位进货。  

  第七条 开办以盐为原料的工业企业，必须经省盐务管理局

同意后，再报主管部门批准。擅自开办或转产的，盐业行政主管

部门不得供应原料。  

  各工业用盐企业，未经省盐务管理局批准，不得擅自购进原

盐、加工盐、液体盐；不得将生产用盐和生产过程中收回的循环

盐改变用途、转让和转手销售。  

  第八条 碘缺乏病地区，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。任何单位和

个人必须严格执行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有关规定。  

  第九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销售土盐、硝盐、亚硝酸盐和工

业废渣、废液制盐以及不符合国家规定食用盐质量和卫生标准的

原盐和加工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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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条 食盐销售，必须实行定型、定量小包装。包装物由

省盐务管理局统一管理.具体管理办法，由省盐务管理局另行制

定。  

  第十一条 国家储备盐的管理，严格按国家规定执行。国家

储备盐的动用，平时报轻工业部批准；战时由省政府批准并报送

轻工业部备案。  

  第十二条 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盐业行政执法机

构并配备执法人员，负责本辖区内盐政执法工作。  

 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，按下列规定处理。  

  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四、五、六条规定，擅自购销各类用盐

的，盐业行政主管部门，有权予以制止，责令停止购销活动，没

收其盐及非法所得，并可处以非法所得额二倍以下的罚款。  

  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七、八、九条规定的，由盐业行政主管

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，按照职责分工，

责令停止销售，没收其盐及非法所得，并可处以非法所得额五倍

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造成食物中毒，构成犯罪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员，由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  第十四条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，对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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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按照国务院《盐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

规定执行。  

  第十五条 盐务稽查罚没款，应全部上缴同级财政。无偿没

收的盐，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。  

  第十六条 定点供应的工业用盐管理，按省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 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盐务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 

 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 


